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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淑純
電話：04-7531839
傳真：04-7283264
電子信箱：a630251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403532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未成年無照駕駛處理推廣課程宣傳單張（計1個電子檔） 

(376470000A_1140353240_ATTACH1.png)

主旨：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OK繃兒童服務中心訂於

114年10月14日(星期二)辦理線上114年度「未成年無照駕

駛處理推廣課程」，請貴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114年9月1日114靖

娟北總字第114000035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辦理「未成年無照駕駛

處理推廣課程」分享未成年無照駕駛兒少之交通行為、身

心發展，以及道安講習的授課經驗，讓兒少相關工作者了

解未成年無照駕駛兒少，並一同降低違規的發生。

三、倘貴校近期查獲學生未滿18歲無照駕駛，為加強交通安全

教育，建議貴校派員報名該課程，防杜無照騎機車之情事

發生。

四、檢附「未成年無照駕駛處理推廣課程」宣傳單張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373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9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